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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中建乐江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峨眉至夹江联网畅通工程乐夹大道（K0+000~K3+100）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5年 1月 22日，乐山市中建乐江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组织相关单位及

特邀专家成立了峨眉至夹江联网畅通工程乐夹大道（K0+000~K3+100）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小组（名单附后），对峨眉至夹江联网畅通工程乐夹大道

（K0+000~K3+100）进行自主环保验收。验收小组根据《峨眉至夹江联网畅通

工程乐夹大道（K0+000~K3+100）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并对照《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严格依照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项目环评及其批复等要求对

本项目进行了验收，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峨眉至夹江联网畅通工程乐夹大道（K0+000~K3+100）由乐山市中建乐江

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作为峨眉至夹江联网畅通工程乐夹大道和省道

215线大件过境公路共用段，起于市中区杨湾乡灵官村，与乐峨大道呈 T字交叉，

跨青衣江后，与峨眉至夹江联网畅通工程乐夹大道夹江段顺接，全长 3.1公里

（K0+000-K3+100），全程采用一级公路标准，路基宽度 32米，双向六车道，

沥青混凝土路面，设计时速 80公里/小时；本项目设置桥梁 2座，其中青衣江大

桥全长 959m，陶村中桥全长 26m。

本次验收工程作为峨眉至夹江联网畅通工程中的一部分，整个工程于 2014

年 9月委托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编制了《峨眉至夹江联网

畅通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于 2015年 3月 17日取得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原

四川省环境保护厅）的批复，批复文号：川环审批【2015】137号。

本项目于 2017年 9月 17日开工建设，2020年 9月 30日竣工，实际工程总

投资 2.36亿元，环保投资 356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 1.5%。经调查，项目施

工期间至今，未收到与项目相关的环保投诉事件。

二、工程变更情况



2 / 6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相关

要求，并参照环保部 2015年 6月发布的《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

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中高速公路重点变动界定原则进

行核查，本项目建设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

未发生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环保措施基本按环评相关要求落实。主要采取的环保措施有：

1、施工期

（1）生态

工程开挖等过程中产生的弃方运至乐夹大道夹江段在 K9+500 处设置一处

弃渣场进行合理堆放，目前弃渣场已经纳入乐夹大道夹江段并通过了环保竣工验

收。除此之外，项目施工期间配套设置的施工便道、施工场地等临时工程均已进

行迹地恢复。

（2）水环境

施工营地生活污水经配套临时化粪池、旱厕等设施收集处理后用作农肥。施

工场地产生的生产废水，经隔油池、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不外排。涉水桥梁在枯

水季节进行施工，涉水桩基采用了循环钻孔管桩施工，泥浆水经沉淀后回用于洒

水抑尘，挖除弃渣全部用于路基回填使用，避免施工泥浆、废渣进入地表水。对

边坡、裸土、堆料区域采用了防雨布、篷布等进行覆盖，防止造成水质影响。

（3）大气环境

工程施工期并安排专人负责清扫路面、定期洒水，以防止二次扬尘。施工期

间各参建方对土石方转运、路基开挖等采取湿法作业，并安排洒水车对各施工点

主要进出口进行清洗。施工过程中的土方、砂石、水泥等施工物料在运输、存放

时，采取了遮盖、洒水和防风遮挡措施，减少了沿途抛洒及扬尘量。

（4）声环境

施工过程中均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低噪设备并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合理安排

施工时间，建立明确的安全文明生产制度，规范施工人员行为，有效地缓解施工

期间的材料运输、敲击、呐喊等施工活动声源。合理规划运输路线，运输车辆在

居民集中区路段时限速禁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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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固体废物

施工期间对施工废弃材料、废包装材料、废建筑物等进行分类收集暂存，交

由当地回收单位等收集处置。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定期运至环卫部门

指定生活垃圾处理场集中处理。

2、运营期

（1）水环境

本项目未配套建设服务区、收费站和养护管理站等运营服务设施，故营运期

无集中生活污水产生。

（2）大气环境

设置指定部门负责全线道路的维护保养工作，破损路面及时修补，保持道路

平整、畅通，并由项目业主对道路路面进行定期清扫。

（3）声环境

在道路沿线设置了限速标识牌。对噪声敏感点进行跟踪监测，如出现超标现

象则由项目方对其进行采取安装隔声窗或声屏障的隔声降噪措施，确保道路沿线

各声环境敏感点噪声符合各功能区噪声限值要求。

（4）固体废物

运营期已成立专职部门由本项目业主定期负责公路沿线抛洒的生活垃圾清

理工作。

四、验收调查结果

根据《峨眉至夹江联网畅通工程乐夹大道（K0+000~K3+100）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调查报告》，验收调查、监测结论如下：

1、生态

本项目配套设置的施工便道、施工场地等临时工程均已进行迹地恢复，使水

土流失得到有效的控制。项目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文件相关生态保护

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因公路建设对沿线生态系统的影响，未对沿线动植物生

物多样性、种群及生态系统产生明显影响。

2、水环境

施工期按照环评要求采取水环境环保措施，减轻了公路施工建设对沿线河流

水质的影响，通过咨询沿线群众和回顾环境监理工作，工程施工对沿线地表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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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造成影响较小，未出现水污染事故。本次验收委托四川省宏茂环保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对青衣江大桥下游处进行了水质监测，根据验收监测，项目涉及的主要

河流水质均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 III 类标准，说明营运期地表径流

对区域水环境影响较小。

3、大气环境

本项目施工期采取了定期洒水、路面清扫等措施，有效地缓解了施工扬尘、

沥青烟等大气污染物对环境空气质量及沿线居民的影响。本次验收委托四川省宏

茂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在 K2+600左侧陶村所在地的二氧化氮进行了监测，监

测结果表明，项目所在区域二氧化氮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表 1中的二级标准的限值要求，说明本道路运营期未对区域大气环境产生明显影

响。

4、声环境

在施工期采取了加强设备维护保养、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等降噪措施，在

施工期未收到因噪声扰民引起的投诉。本次验收委托四川省宏茂环保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对沿线声环境进行监测，根据验收监测，项目沿线环境敏感点噪声监测值

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相应功能区标准限值。

5、固体废物

施工期各项固体废物去向明确，并签署了相关处置协议，未造成二次污染，

对环境影响较小。运营期项目业主已成立专职部门定期负责公路沿线抛洒的生活

垃圾清理工作，确保生活垃圾得到妥善收集处置。

6、环境风险

本项目路面径流通过拦水埂、截水沟和排水沟等排放，不直接进入水体；并

在青衣江大桥设置了桥面径流收集系统和事故应急池，保证发生危险品事故时有

效地收集事故废水，避免外排。

7、环境管理

建设单位在项目施工期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环境保护机构健全，较好地

落实了环保“三同时”要求，营运期由专门部门负责道路日常的环境管理工作。

五、验收结论

综上所述，峨眉至夹江联网畅通工程乐夹大道（K0+000~K3+100）相关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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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手续完备，污染物防治及生态保护措施已基本按环评要求建成和落实，验收期

间监测达到验收执行标准要求，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国环规环评[2017]4号）第八条所列情形，验收小组同意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

六、后续要求

1、营运期间应加强对沿线声环境保护目标的跟踪监测，尤其是目前未按照

环评要求安装隔声窗的敏感点，并根据监测结果，及时完善项目噪声污染防治措

施。

2、做好事故环境风险防范工作，强化对青衣江大桥桥面径流收集系统和事

故应急池的维护和管理，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储备应急物资，加强应急演练。

3、加强道路路面保养和维护，及时对散落固废进行清理，强化沿线绿化的

管理和维护。

七、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小组成员信息见附表。

乐山市中建乐江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2024年 1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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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中建乐江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峨眉至夹江联网畅通工程乐夹大道（K0+000~K3+100）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小组成员名单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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